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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租赁合同中经常涉及的是两类公证事项，

一是租赁合同公证，其目的是为了保证租赁合同的真实、

合法性，另外就是在出现租赁合同纠纷时，在承租人拒不

腾退租赁物或承租人不知所踪时为了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

大，出租人而向公证机构申办的对出租房屋内物品进行

清点的保全证据公证，其目的是为了尽快将出租房再次租

赁出去，而对于承租人欠交的租金则只能通过诉讼程序解

决，虽然二 000 年九月二十一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

合颁布的《关于公证机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

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中明确规定了无财产担保的租赁

合同属于公证机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范围，

但是，因为租赁合同的特殊性，往往可能在承租方违约，

出租方向公证机关申请执行证书时因租赁合同的双务性质

使公证机关无法出具执行证书，正因如此，租赁合同赋予

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一直没有开展起来。租赁合同公证也

因效果不明显没有发展起来，在租赁合同出现纠纷后，有

很多出租人希望通过对租赁房屋内的物品进行清点的保全

证据公证在腾空租赁房屋后再次出租这样的方式避免损失

的扩大，但是因为租赁合同本身没有办理公证，公证机关

没有证据获知承租方在签订合同之初，是否确有在其不履

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时，自愿接受出租人单方自行收

回出租房屋的承诺，如果公证机构接受出租方的申请，对

出租房屋内的物品进行清点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往往极易

发生新的纠纷诉讼。根据中国公证员协会《关于办理保全

证据公证的指导意见》十七条的规定，目前，公证机构对

于原租赁合同没有办理公证，承租人单方面申请对出租房

屋内的物品进行清点保全证据的公证一般不予受理。

那么，怎样解决租赁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这些问题呢？笔者认为，解决的最好方法就是开办赋予租

赁合同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

首先，对租赁合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本身有明确的

法律依据，1、租赁合同中承租方应履行的给付租金的义

务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务金额明确的给付之债，

这种债权符合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中债权的形

式，2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构赋予强制执

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规定的债权

商铺租赁合同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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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造就了一大批中产阶级和富豪阶层，他们掌握的资金象关在笼中的老虎，
不断地寻找着投资的出口，股市拼杀、民间借贷、楼市屯集，甚至有中国大妈冲入金行买空金器的疯
狂，然而，在一切的投资行为中，中国人最常选择的还是投资商铺，即俗称的买门面，中国民间一直
有一句民谚“一铺养三代”。民间普遍认为商铺投资是最保险也最长效的投资，其投资受益甚至可以
延续几代人。确实，商铺出租产生的租金收益是所有投资方式中最安全最稳定而且最长效的收益。但
是，投资商铺并非百分之百的无风险，保收益，因为在商铺出租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因承租者不诚信
导致租金无法收回，甚至出现承租者既不交租金又不腾退承租的商铺的情况，有时甚至连人都不知所
踪，从而导致出租者的损失不断扩大，而一场租赁纠纷的诉讼有时候一拖就是半年，遇到缠诉的，甚
至长达一年多或更长的时间，损失的无限扩大，还可能导致判决无法执行，使出租人的损失无法挽回，
投资不但未带来应有的收益，还陷入旷日持久的诉争，从而身心疲惫，劳神伤财。而公证制度作为一
种预防性的司法证明制度，其作用就是通过规范民事法律行为，从而起到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的作用，
那么怎样规范商铺租赁行为，通过公证的方式维护出租人的合法收益权，避免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损
失的扩大，减少租赁合同纠纷就是每个作为法律服务者，诚信构建者的公证人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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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范围明确规定了无财产担保的租赁合同属于公证机构

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范围；

其次，对于因租赁合同的双务性质导致的在承租人

未履行给付租金的义务时，因出租人存在的相对义务，

而无法确定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性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

在签订租赁合同时通过固化出租方义务的方式解决，在租

赁合同中，出租房的义务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根据合同

约定提供符合约定条件无质量问题的出租房屋，其二是当

出租房屋出现使用性功能损坏时对出租房屋进行维修的义

务，其三是保证出租房屋承租人具有排他性使用权的义务。

而这些义务都可以通过在租赁合同中用明确的约定来固

化，对于第一个方面，可以在签订合同时约定合同签订时

承租方已对出租房屋进行了全面验收，确认出租房屋符合

约定条件，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和瑕疵，对于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的义务，也可以在合同中通过约定承租人在发

现或知道这两种情形后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如七日内）以

书面通知的形式要求出租人履行义务，如果承租人不能提

供其己发出了要求出租人履行义务的书面通知的证据可以

确认不存在上述情形。在租赁合同中有这样明确的约定，

完全可以排除在出租人向公证机构申请执行证书时，有可

能遇到的承租人的抗辩。

再次，通过在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承租人承诺在

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时愿意接受出租人单方、自

行收回出租房屋，这样的合同约定能够在发生承租人违约

时避免损失的扩大，订立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合同双方经济

利益的实现，而当乙方的违约行为使经济利益无法实现时，

应尽可能避免损失的扩大，而租赁合同中有以上明确的约

定，且又办理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则在承租人不

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时，出租人有权单方、自行收

回出租房屋，对出租房屋内的物品现状可以向公证机构申

请财产清点类的保全证据公证，这样既可以防止因出租方

单方自行收回房屋的行为导致的新的纠纷和诉争，又能使

出租方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出租房屋重新出租，以避免损失

的扩大。

    另外，可以考虑通过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承租人违

约时，出租方有权对出租房屋内承租人的财产进行留置，

在承租方违约时，出租人对承租人在租赁房屋内财产行使

留置权，有利于出租人应收租金这一债权的实现。那么，

行使留置权是否会与《联合通知》中规定赋予强制执行效

力的租赁合同必须是无财产担保的租赁合同相矛盾，从而

导致租赁合同不属于《联合通知》规定的可以赋予强制执

行效力的租赁合同呢？笔者认为不应这样理解，从各国现

有的立法看，留置权就有债权性留置权和物权性留置权之

分，债权性留置权只是作为双务合同中债权人对债务人享

有的一种抗辩权，它不是一种担保物权，而是债权的一种

特别效力或债权效力的一种延伸，而上述在租赁合同中约

定的这种留置权就完全符合债权性留置权的性质，这种留

置权通过双方约定在符合一定条件时产生，是出租人对承

租人享有的租金这一债权的抗辩权，而并非为租金实现而

由承租人提供的担保财产，而且在租赁合同中，出租人能

够行使留置权的财产也是不确定且可能变动的，它不符合

担保财产在担保期限内不得处分的情形。所以，在租赁合

同中约定出租人有权在承租人不履行合同约定的支付租金

义务时，对承租人在出租房屋内的财产行使留置权，不应

视为是有财产担保的租赁合同，而将其排除在赋予强制执

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外。

综上，公证机构通过办理赋予租赁合同强制执行效

力的公证能有效地规范商铺租赁行为，保障出租人、承租

方双方的合法权益。而且，能使租赁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产

生纠纷后，在最短时间内解决纠纷，避免损失的扩大，当

然，在办理这类公证时，需要公证员具备较高的法律专业

水平及代书能力，通过帮助当事人完善合同条款来达到规

范租赁合同，保证租赁合同条款明确、内容具体且符合法

律规定，特别是对于固化出租人义务的约定、承租人承诺

在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时愿意接受出租人单方解

除合同的约定、出租人行使留置权的约定、承租人在何种

情况下申请提存的约定以及承租人承诺在不履行支付租金

义务时自愿接受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约定等重要方面一定

要明确、具体且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这样才能保证违约行

为出现时纠纷能有效地得到解决，真正实现合同双方签订

合同的经济目的，而且，租赁合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

在履行过程中很多问题都可以用公证服务来解决，例如保

全证据、提存、执行证书等等。那么，需要通过诉讼来解

决纠纷的几率就会极少，极低，公证的作用会得到最大程

度的体现。当然，对于租赁合同能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目前在业内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和争议，但是，不论

怎样，从探索开始的思考终究是有利于发展的，愿笔者的

初探能带来更多业内专家的研究，那笔者这边篇抛砖的陋

作也算是一种引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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